附件3

兵团高效果园绩效考核表

	果园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
	验收项目
	评分参考标准及评议分数

	
	考核标准
	得分

	园地

条件

（45分）
	1.园相整齐，定植当年果树成活率85%以上（含85%）；（15分）

2.四周林、渠、路、电配套；（15分）

3.具有节水灌溉设施，并能正常使用。（15分）
	

	生产

管理

（55分）
	1.选用市场认可度高的优良品种和耐盐碱、抗寒砧木，无检疫性病虫害，品种优、苗木纯、长势大小一致；（15分）

2.红枣、苹果、香梨、葡萄等应根据树种特性设定栽植密度，株距为1.2-3米，行距为3.5-5米。杏、西梅、杏李、樱桃、桃等其它果树品种采用宜于机械化操作的密度；（15分）

3.合理配置授粉树；（10分）

4.合理选择树形，苹果、香梨、西梅、樱桃、杏李可采用“主干结果”或“纺锤形”等栽培模式，葡萄采用“厂”字型栽培模式；其它果树品种采用适宜树形。（15分）
	

	评分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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